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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汇雄议员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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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奋金议员 ,MH 

吴宝强议员 ,MH 

林  博议员  

林德成议员 ,MH 

梁婉婷议员  

陈治华议员  

张景勋议员  

黄文港议员  

黄  驰议员  

冯务君议员  

刘婉燕议员  

潘国华议员 ,JP 

关浩洋议员  

胡铭泰先生  

卲天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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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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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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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书：  刘嘉瑶女士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行政主任 (区议会 ) 1 

列席者：   

陈逸坚先生  

汤洛彤先生  

叶雅晴女士  

黄  臻先生  

李汉阳先生  

李学仪女士  

伍志成先生  

朱志伟先生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高级联络主任 (地区联络 )1 

运输署高级运输主任 /九龙城  

运输署高级运输主任 /启德及九龙湾  

运输署工程师 /红磡  

运输署工程师 /九龙城  

路政署区域工程师 /红磡  

香港警务处九龙城区交通队主管  

香港警务处秀茂坪区交通队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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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邀出席者：  

议程二  

 

 

 

 

 

 

议程三  

 

 

 

议程四  

 

 

议程五  

 

 

钟佩怡女士  

冯家星先生  

陈乐轩先生  

姜民汉先生  

禤嘉豪先生  

李曜生先生  

 

钟佩怡女士  

冯家星先生  

陈乐轩先生  

 

殷倩华女士  

何思铭先生  

 

王楚权先生  

 

 

城巴有限公司企业传讯经理  

城巴有限公司营运经理 (九龙及新界 ) 

城巴有限公司助理企业传讯主任  

九龙巴士 (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经理 (车务 ) 

九龙巴士 (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助理经理 (公共事务 ) 

九龙巴士 (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主任 (车务支援 ) 

 

城巴有限公司企业传讯经理  

城巴有限公司营运经理 (九龙及新界 ) 

城巴有限公司助理企业传讯主任  

 

市区重建局社区发展高级经理  

市区重建局工程及合约经理  

 

环境保护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 (评估及噪音 )6 

*  *  * 

 

主席致欢迎辞  

1.     交通运输委员会 (下文简称「交运会」 )主席欢迎所有委员及部门

代表出席交运会第六次会议。  

2.     主席提醒各位委员按《九龙城区议会常规》(下文简称《区议会常

规》 )第 22 条的规定申报利益，若委员的物业业权、职业或投资等个人

利益与讨論事项有关连，或有潜在利益冲突，委员应主动在会议上申报，

以便他按《区议会常规》作出决定。  

3.     主席表示，根据《区议会常规》第 80 (1)条，委员会会议的法定

人数为全体成员人数的一半，而议员必须占出席会议的成员半数或以上。

如在会议开始或在会议进行期间没有足够的法定人数，他须指示秘书召

唤缺席者出席。如在 15 分钟后仍未有足够的法定人数，他会宣布休会。

他接着根据《区议会常规》第 13 条的规定，批准每名与会者就同一议题

参与讨论时最多发言三次，每次发言的时限为两分钟。他又提醒与会者

关掉手提电话，或将响闹装置改为震动提示，以免会议受到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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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一  

通过第五次会议记录  

4.     主席宣布第五次会议的会议记录无需修订，并获委员会一致通过。 

 

议程二  

九龙城区巴士路线规划建议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57/2024 号 ) 

5.  委员介绍文件。  

6.  主席请委员参阅由九龙巴士 (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 (下文简称「九

巴公司」 )、城巴有限公司 (下文简称「城巴公司」 )及运输署提交的席上

文件第 4、 6 及 9 号书面回应。  

7.  运输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现时启德跑道区一带共提供六条专营巴士和一条专线小

巴路线，来往邻近的港铁站或其他跨区地方。因应启德跑

道区的发展，署方已在早前的巴士路线计划中落实新增两

条来往启德跑道区与其他地区的巴士路线，包括城巴 20X

号线 (启德邮轮码头 –尖沙咀 )(循环线 )和城巴 22S 号线 (启

德公共运输交汇处 –启德邮轮码头 )；  

(ii)  署方鼓励现时启德跑道区内的乘客使用现有的公共交通

服务前往邻近的港铁站换乘港铁或其他巴士路线往返港

岛各区。署方亦会与巴士公司保持紧密沟通，密切监察乘

客需求，适时检视巴士服务；  

(iii)  就九巴 17 号线增加班次的建议，署方一直密切留意该路

线的乘客需求及服务水平，并已要求九巴公司因应上午及

下午繁忙时段的乘客需求，在有需要时适当加强服务。除

了常规班次，现时 17 号线亦设有早上繁忙时间特别班次，

分别由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及太子道东近丽晶花园开

出前往爱民，以助疏导乘客；  

(iv)  为监察 17 号线的运作情况，署方于 2024 年 11 月上旬曾

派员进行实地调查。结果显示该路线的班次与服务详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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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安排大致相若，该路线现时的服务安排尚能配合乘客

需求；  

(v)  由于现时由启晴邨、德朗邨及启德港铁站一带出发的乘客

可于邻近的太子道东近采颐花园及誉．港湾的巴士站乘搭

17 号线前往何文田一带，署方暂未有计划开办由德朗邨来

往爱民的特别路线。惟署方备悉委员的建议，并会继续留

意该路线的服务情况，适时作出检视；以及  

(vi)  就增加专线小巴 28M 号线上课及下课时段班次的建议，署

方曾于 2024 年 11 月中旬的平日上课及下课时段分别派员

到伟恒昌新邨及常盛街进行实地调查，结果显示该路线的

班次正常，亦能配合繁忙时段的乘客需求。署方会继续留

意该路线的营运情况，亦已提醒小巴营办商加强监察，适

时调配班次以应付乘客需求。  

8.  城巴公司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城巴公司会因应启德跑道区发展项目的入伙情况及乘客

需求，于巴士路线计划中建议提升巴士服务；  

(ii)  现时启德区的居民可乘搭 608 号线，于东区海底隧道巴士

换乘站换乘多条巴士路线往来港岛各区，同时亦可享有换

乘优惠；以及  

(iii)  城巴公司备悉委员有关增设由启德邮轮码头及跑道区来

往港岛各区服务的建议，并已转交策划部研究。  

9.  九巴公司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现时乘客可乘搭 108 号线往返启德及港岛区。九巴公司备

悉委员有关增设启德跑道区往返港岛区巴士路线的建议，

并会进一步与运输署研究调整 108 号线沿途路线的可行性，

以服务更多启德的居民；  

(ii)  根据九巴公司最近进行的客量调查纪录，现时九巴 17 号

线于上午及下午繁忙时段的班次均能应付客量需求。九巴

公司现时已设有 17 号线特别班次于星期一至五 (公众假期

除外 )上午繁忙时段分别由九龙湾港铁站及丽晶花园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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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开往爱民邨，以应付上学时段的乘客需求。九巴公司会

继续留意有关路线的载客情况，并适时调整有关服务；   

以及  

(iii)  对于上午及下午繁忙时段开设九巴 17 号线特别班次往来

德朗邨及爱民邨的建议，九巴公司对有关建议持开放态度，

会与运输署跟进其可行性。  

10.  主席作出总结，他表示随着启德区多个住宅项目陆续落成，区内

人口将大幅增加，希望运输署及巴士公司继续密切留意启德区的巴士服

务营运情况，适时调整服务，以应付未来的交通需求。  

 

议程三  

关注巴士路线 20 及 A25 脱班情况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58/2024 号 ) 

11.  委员介绍文件。  

12.  主席请委员参阅由运输署及城巴公司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5 及 7

号书面回应。  

13.  委员有以下意见及提问：  

(i)  建议运输署及巴士公司进一步改善现时的车辆定位技术，

并根据车辆实时的位置，提供更准确的到站时间；以及  

(ii)  查询运输署实地调查的方法及要求运输署向委员会提交

有关的调查报告。  

14.  运输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署方早前派员就城巴 20 号线进行实地调查，在启德 (沐安

街 )总站监察有关巴士的开出时间，调查结果显示城巴 20

号线 (往长沙湾方向 )于上午繁忙时间的个别班次开出时间

存在不稳定的情况。署方已要求城巴公司跟进有关情况及

作出改善。另外，因应个别时段的乘客需求，城巴公司亦

已向署方提交调整 20 号线班次的申请；  

(ii)  根据营运纪录，城巴 A25 号线班次 (往机场方向 )大致正常，

未有发现脱班的情况。署方备悉委员的意见，会与城巴公

司了解若有 A25 号线个别班次出现延误情况的原因；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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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署方已提醒城巴公司留意实时到站系统的运作，以便乘客

利用手机应用程式查阅相关路线的到站时间，计划行程。 

15.  城巴公司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城巴公司已翻查 2024 年 11 月城巴 20 号线及 A25 号线的

营运纪录，大部分班次均按照编定时间表准时由总站开出，

惟个别班次可能受路面挤塞、突发交通情况等因素而影响

开出时间。城巴公司会密切监察有关路线的营运情况及需

求，适时作出调整；以及  

(ii)  城巴公司已向运输署申请调整有关 20 号线于上午个别繁

忙时段由启德开出的班次，以配合上学时段的乘客需求。 

16.  委员有以下意见及提问：  

(i)  理解巴士个别班次会因不同突发情况而出现延误，惟有关

延误的资讯不会在手机应用程式的实时到站系统上显示，

令乘客无法实时知悉。委员建议巴士公司研究在手机应用

程式上以特别提示的方式，提醒乘客班次延误的资讯，让

乘客能更灵活地调整出行模式；  

(ii)  查询各巴士公司手机应用程式上的实时到站系统会否因

应实际的交通情况更新到站时间；以及  

(iii)  现时 Google 地图可在没有广告的情况下提供巴士到站资

讯，委员查询署方及巴士公司会否与更多第三方平台分享

巴士的实时到站资讯，方便更多的市民。  

17.  城巴公司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现时城巴公司的手机应用程式采用全球定位系统计算到

站时间，并利用安装在每部巴士上的定位装置，向乘客提

供巴士预计到站时间及个别巴士行驶位置与车站的距离

等实时资讯；  

(ii)  如站长或营运控制中心发现个别班次将出现延误，会在手

机应用程式上更新相关资讯，让乘客知悉。当个别班次于

行车时受到路面挤塞、突发情况等因素影响而出现延误时，

系统会在有关班次的资讯中作出额外标示，让乘客掌握实

时行车状况；以及  



7 

 

(iii)  城巴公司的手机应用程式不设广告，而最近亦推出了简易

版本及提供较大的字体，方便长者使用。  

18.  主席作出总结，他希望运输署及城巴公司仔细调查 20 号线和

A25 号线脱班的原因，以及积极研究提升手机应用程式上实时到站系统

的准确性。  

 

议程四  

要求缩短工程时间及开放商场侧门通道减少对商户的影响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59/2024 号 ) 

19. 委员介绍文件，并感谢市区重建局 (下文简称「市建局」)和中华

电力有限公司 (下文简称「中电公司」)早前曾派员与委员们进行实地视察

及介绍有关工程的进展。  

20. 主席请委员参阅由市建局及中电公司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3 及 10

号书面回应。  

21.  市建局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文件中提及的部分工程围封范围属市建局春田街／崇志

街发展计划 (即焕然懿居第三座 )的地下排污管道工程。有

关围封范围位于行车路，并不包括红磡广场侧门出入口，

而局方在工程展开前已获红磡广场管理处同意及运输署

批准；  

(ii)  在接获文件后，局方理解相关工程可能对附近商户造成不

便，因此已要求工程承建商研究可行的缓解措施，以减低

工程对商户的影响。局方亦于 2024 年 11 月 21 日与工程

承建商、红磡广场管业处代表、交运会主席及委员到现场

视察，实地了解情况；以及  

(iii)  工程承建商目前已向相关部门申请缩减围封范围，并正等

待批准。此外，局方已于 2024 年 11 月 27 日与警方会面，

商讨有关工程围封范围缩减后的交通安排。承建商亦会在

工程进行期间安排交通督导员在围封范围一带指挥交通

及增设指示牌等，以减少工程对邻近商户的影响。  



8 

 

22.  委员希望警方能配合市建局，尽快开放更多路段，方便市民进出

商场，改善红磡广场商户的经营情况。  

23.  主席作出总结，他希望相关部门与各持份者保持良好沟通，确保

工程顺利进行的同时，亦能保障商户的经营利益及公众安全。  

【会后补注：市建局指有关缩减工程围封范围的申请已获相关部门批准，

并于 2024 年 12 月 11 日开始实施。】  

 

议程五  

关于在东九龙走廊设置隔音屏障事宜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60/2024 号 )  

24.  委员介绍文件。  

25.  主席请委员参阅由香港警务处 (下文简称「警务处」 )、路政署、

运输署和环境保护署 (下文简称「环保署」 )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1、 8、 11

及 13 号书面回应。  

26.  运输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署方已就文件提及的违例驾驶情况转达予警务处跟进，以

加强执法，打击超速驾驶；以及  

(ii)  署方已备悉委员的意见，并会与警务处适时检视有关路段

的交通意外记录和车辆超速情况，因应车道的地理和环境

等因素，在有效资源运用原则下考虑和研究安装侦速摄影

机的适当地点和优先次序。  

27.  警务处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警方一直不定期进行打击超速或非法赛车等的执法行动。

由于西九龙的交通网络互相紧密连接，因此警方的执法行

动会覆盖整个西九龙总区，包括九龙城、油尖旺及深水埗

等地区；  

(ii)  专责处理有关违例事宜的西九龙交通部于 2024 年 7 月至

9 月期间，共侦测并检控超过 7 000 部干犯超速罪行的车

辆；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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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警方会继续监察区内的交通情况，并根据警队的「重点交

通执法项目」对违例者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以确保区内

道路安全及交通畅顺。  

28.  路政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由于东九龙走廊已建成多年，天桥结构未能承受加建隔音

屏障所带来的额外负荷，在天桥两边沿途地面亦难觅足够

空间建造独立构筑物以承托隔音屏障，加上其他重要技术

限制 (如不能影响消防救援等要求 )，所以无法为东九龙走

廊兴建隔音屏障；  

(ii)  署方已于 2020 年在东九龙走廊完成铺设具减低噪音效果

的物料，根据署方的观察，东九龙走廊的减噪物料目前状

况大致良好；以及  

(iii)  署方会定期巡查相关道路和附属道路设施的情况，如发现

有关路面有障碍物影响驾驶人士安全，会尽快跟进及处理。 

29.  环保署代表回应，设立「宁静基金」资助东九龙走廊两边的居民

安装隔音玻璃的建议，无法从根源减低交通噪音。加上香港气候较暖和

潮湿，一般住户会经常开启窗户为单位提供自然通风，但隔音玻璃窗须

在关闭时才有效阻挡交通噪音。因此政府现阶段，根据现行政策，不会

为受现有道路噪音影响的住宅单位安装隔音玻璃。  

30.  委员认为现时的措施无法解决东九龙走廊造成的噪音问题。委

员又指出天桥两旁的居民因噪音问题长期不会开启窗户，建议环保署派

员进行实地视察，以了解该路段噪音问题的严重性，并重新考虑设立「宁

静基金」的建议以资助居民安装隔音玻璃。  

31.  主席作出总结，他希望相关部门积极研究委员的建议，减低噪音

问题对该处居民的影响。  

 

议程六  

要求延长打鼓岭道行人交通灯绿灯时间避免意外发生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61/2024 号 )  

32.  委员介绍文件。  

33.  主席请委员参阅由运输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12 号书面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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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委员表示，运输署现正于葵青区进行「智能斑马线」试验计划 (下

文简称「试验计划」 )，利用热能探测器，探测驶近斑马线的车

辆和预备横过斑马线的行人。委员向署方查询试验计划在葵青区

推行的时间表，会否考虑于九龙城区推行有关试验计划，及将其

扩展至全港各区的计划。  

35.  运输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署方已派员视察贾炳达道与打鼓岭道交界路口 (近贾炳达

道公园 )的灯号设定及附近一带的交通情况。经检视后，署

方已适度延长横过贾炳达道的行人绿灯时间，以提供更充

裕的时间让行人横过马路；以及  

(ii)  署方将于会后向各委员补充有关试验计划的推行情况。  

【会后补注：秘书处已于 2024 年 12 月 5 日向委员转发运输署的补充文

件。】  

 

议程七  

关注于行人路使用机动单车及风火轮的情况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62/2024 号 )  

36.  委员介绍文件。  

37.  主席请委员参阅由警务处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2 号书面回应。  

38.  委员有以下意见及提问：  

(i)  查询于 2024 年内外卖平台速递员因违例使用电动单车及

风火轮而被检控的数字及相关罚则；以及  

(ii)  根据警方的书面回应，九龙城警区人员在 2024 年 5 至 10

月期间仅就涉及单车违例及非法驾驶电动可移动工具发

出 95 张传票及拘捕十二人，委员认为有关检控数字未能

真实反映九龙城区内的情况，要求警方加强执法力度，提

高阻吓力。  

39.  警务处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九龙城警区人员一直关注区内的交通情况，并会不时举办

各种宣传教育活动，包括在单车违例黑点派发传单及悬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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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海报。为了提升不同市民的道路安全意识，海报除了

使用中、英文外，亦增加了巴基斯坦文及印度文；  

(ii)  西九龙交通道路安全组人员会与各主流外卖平台保持紧

密联系，并向有关平台的负责人通报严重交通违例的外卖

员资料，以便有关平台启动内部处分机制；  

(iii)  九龙城警区人员于 2024 年 5 月至 10 月期间共发出 95 张

涉及单车违例传票及拘捕十二名人士涉及非法驾驶电动

可移动工具的罪行。九龙城警区亦会在每月完成大规模的

交通执法行动后，通过传媒向公众发放行动的情况及结果，

藉此确保道路畅通及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iv)  警方会继续监察区内的交通情况，并根据警队的「重点交

通执法项目」对违例者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以确保区内

道路安全及交通畅顺。由于警队人力资源有限，警方需根

据社区问题的严重性安排跟进的优先次序及调配人手，但

在资源可行的情况下，警方会加强对单车违例及非法驾驶

电动可移动工具的执法行动；以及  

(v)  秀茂坪警区及东九龙交通部在过去半年于启德区共拘捕

了七名非法驾驶电动可移动工具的人士。警方会密切留意

行人路上使用机动单车及风火轮的情况。  

40.  委员表示，现时社区内除了外卖员外，还有不少市民习惯在行人

路上骑单车，故要求有关宣传工作不应只针对外卖员。委员亦建议警方

考虑透过道路安全议会加强宣传，例如向市民派发宣传单张，提高市民

在骑单车时的安全意识。  

41.  主席作出总结，指出在行人路或马路上使用单车，特别是电动单

车，均会对使用人士及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如果现时警方的宣传

工作无法改善有关情况，警方应在区内的黑点加强执法，以提高阻吓性。  

 

议程八  

其他事项  

42.     委员没有其他事项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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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九  

下次会议日期  

43.     主席宣布下次会议日期暂定为 2025 年 1 月 21 日下午 2 时 30 分，

截止提交文件日期暂定为 2025 年 1 月 6 日。  

【会后补注：下次会议日期将延期至 2025 年 1 月 24 日举行。】  

44.     主席在下午 3 时 31 分宣布会议结束。  

本会议记录于 2025 年 1 月 24 日正式通过。  

 

 

 

 

                                 

                      主席  

 

 

 

 

                               

                      秘书  

 

 

 

九龙城区议会秘书处  

2025年 1月  


